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發表。

以下為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的《中國
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子公司發行基金並認購基金投資平台份額
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劉文生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17年3月1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董 事 為 劉 起 濤、陳 奮 健、傅 俊 元、劉 茂 勛、劉 章 民 #、
梁創順 #及黃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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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17-009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发行契约型基金 

并认缴基金投资平台份额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类型：子公司发行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并认缴北京国寿中交城市

发展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 

 投资标的：北京国寿中交城市发展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子公司发行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并认缴北京国寿中交城市

发展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 200 亿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投资背景 

为满足公司 PPP 项目投资需求，批量引入低成本资金，公司下属子公司中

交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基金）拟发行契约型基金“中

交建设私募投资基金”（暂定名，以下简称中交建设基金），并认缴北京国寿中交

城市发展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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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基金投资平台）。  

（二）对外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基金投资平台注册地拟定为北京市，设立规模拟定为 400.001 亿元，存续期

限拟定为 25 年，可根据合伙人会议决议延长。由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寿投资）指定的主体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 0.001 亿元出资，国寿投资指定

的出资主体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 200 亿元出资，中交基金代表其拟发行的契约型

基金产品中交建设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 200 亿元出资，同时，由中交基金担

任基金投资平台投资顾问。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基金合作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一）中交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中交基金担任基金投资平台的投资顾问，并代表其拟发行的契约型基金产品

中交建设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 

中交基金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已在《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二）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寿投资指定主体担任基金投资平台的普通合伙人，并指定出资主体作为基

金投资平台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份额。 

国寿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公司名称：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 成立时间：1994 年 06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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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7 号第 11 层  

5. 法定代表人：王思东 

6. 注册资本：370,000 万元  

7.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三、基金投资平台设立方案 

（一）基金投资平台名称与注册地 

基金投资平台拟注册名称为“北京国寿中交城市发展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暂定名，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注册地拟定为北京市。 

（二）基金投资平台普通合伙人及投资顾问 

国寿投资指定的主体担任基金投资平台的普通合伙人，中交基金担任基金投

资平台的投资顾问。 

（三）交易结构 

基金投资平台设立规模拟定为 400.001 亿元，其中国寿投资指定的主体作为

普通合伙人认缴 0.001 亿元出资，国寿投资指定的出资主体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

200 亿元出资，中交基金代表其拟发行的契约型基金产品中交建设基金作为有限

合伙人认缴 200 亿元出资。各合伙人的出资均为同股同权。 

（四）基金投资平台存续期限 

基金投资平台存续期限拟定为 25 年，可根据合伙人会议决议延长。 

四、本次投资的风险 

（一）基金投资平台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

的、等多种因素影响，如果没有对投资标的及交易方案进行充分有效的投前论证

及投后管理，将面临投资失败及基金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二）虽然基金投资平台会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决策机制选择优质项

目，但仍无法完全避免投资决策失误，如出现投资决策失误，将可能导致基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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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平台投资后产生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北京国寿中交城市发展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作为公司项目投资

的资金来源渠道，快速响应公司投标和市场份额占有的需要，符合中国交建“五

商中交”的发展战略，对推动中交主业发展、探索创新融资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1 日 


